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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盈利数与盈利预测数差异的鉴证报告 

天健审〔2014〕3620 号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亿股份公司）管理

层编制的《关于实际盈利数与盈利预测数差异情况的说明》。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银亿股份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银亿股份公司 2013 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

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二、管理层的责任 

银亿股份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编制《关于实际盈利数

与盈利预测数差异情况的说明》，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银亿股份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上述

说明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工作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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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盈利数与盈利预测数差异情况的说明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或银亿股份）于 2011 年 5月 30 日完成资产重组，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将本公司 2009 年度-2013 年

度的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的差异情况及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相关资产的实际盈利数

与评估报告中利润预测数的差异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2009 年 12 月 11 日，本公司召开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宁

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根据《非

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公司向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银亿控股）

定向发行不超过 69,800.52 万股股份购买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银

亿房产）100%股权。发行股份价格为 4.75 元/股(为 2009 年 3 月 3 日公司股票暂停交易前

二十个交易日均价)。 

2010 年 3月 22 日，本公司拟收购宁波银亿控股持有的宁波银亿房产 100%股权的非公开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有条件审核通过。 

2011 年 5月 11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甘肃兰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向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680 号）

文件，核准本公司向宁波银亿控股发行 698,005,200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同日，宁波银亿

控股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公告甘肃兰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681 号）文件，核

准豁免宁波银亿控股因协议收购本公司 81,100,000 股股份、以资产认购公司本次发行股份

而持有本公司698,005,200股股份，导致合计持有本公司768,145,740股股份(股改执行后)，

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89.42%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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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5月 30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本次向宁

波银亿控股非公开发行股份 698,005,200 股的股权登记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确认书》。本公司已就本次重组办妥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二、业绩承诺情况 

（一）宁波银亿房产盈利预测情况 

宁波银亿房产预测的2009年度及2010年度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41,429.30万元、50,883.49万元。该盈利预测已经浙江天健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

并由其出具浙天会审〔2009〕3459 号《审核报告》。  

（二）宁波银亿房产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浙江勤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勤信评报[2009]211 号），

宁波银亿房产的股东权益在 2009年 6月 30日的评估结果为： 股东权益账面价值 85,935.37

万元，评估价值 331,552.47 万元，评估增值 245,617.10 万元，增值率为 285.82%。宁波银

亿房产 100%股权本次交易作价参照《资产评估报告》结果确定为 331,552.47 万元。本次定

向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为 4.75 元/股，由此确定上市公司将向宁波银亿控股定向发行不超过

69,800.52 万股股份。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宁波银亿房产所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包括金陵尚府、海尚广场、

环球中心等，项目增值预测数为 226,888.35 万元。 

(三) 控股股东业绩承诺情况 

1．根据宁波银亿控股与本公司于 2009 年 11 月 15 日签订的《补偿协议》，本次购买资

产宁波银亿房产 2009 年度、2010 年度、2011 年度预测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不低于 41,429.30 万元、50,883.49 万元和 61,333.10 万元。若宁波银亿房产于本次重组完

成后经会计师审计的2009至2011年度实际实现的上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总额低

于人民币 153,645.89 万元，则宁波银亿控股同意上市公司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定向回购其

持有的一定数量的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股份数量的上限为本次宁波银亿控股认购的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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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开发行股份数。若上述股份回购事项届时未能获得公司大会审议通过，则宁波银亿控股

承诺将上述用于回购的股份无偿赠送给上市公司的其他股东。宁波银亿控股同意将聘请具有

证券从业资格的专业机构，在所述承诺期内对本次拟注入公司的宁波银亿房产中未实现收益

资产进行减值测试，若出现减值，则宁波银亿控股同意届时上市公司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

定向回购其持有的一定数量的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股份数量的上限为本次宁波银亿控股认购

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数。 

2．根据宁波银亿控股与本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1 日签订的《补偿协议》，本次购买资产

宁波银亿房产 2010 年度、2011 年度、2012 年度预测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不

低于 50,883.49 万元、61,333.10 万元和 68,491.89 万元。若宁波银亿房产于本次重组完成

后经会计师审计的2010至2012年度实际实现的上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总额低于

人民币 180,708.48 万元，则宁波银亿控股同意上市公司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定向回购其持

有的一定数量的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股份数量的上限为本次宁波银亿控股认购的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份数。若上述股份回购事项届时未能获得公司大会审议通过，则宁波银亿控股承

诺将上述用于回购的股份无偿赠送给上市公司的其他股东。宁波银亿控股同意将聘请具有证

券从业资格的专业机构，在所述承诺期内对本次拟注入公司的宁波银亿房产中未实现收益资

产进行减值测试，若出现减值，则宁波银亿控股同意届时上市公司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定

向回购其持有的一定数量的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股份数量的上限为本次宁波银亿控股认购的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数。 

3. 根据宁波银亿控股于 2011 年 4 月 7 日出具的宁波银亿房产 2013 年经营业绩的《承

诺函》，宁波银亿控股同意对本次拟注入本公司的宁波银亿房产 2013 年的经营业绩作出如

下补充承诺：宁波银亿房产 2013 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 60,600.02

万元。若宁波银亿房产于本次重组完成后经会计师审计的 2011 至 2013 年度实际实现的上述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总额低于人民币 190,425.01 万元，则宁波银亿控股同意上市

公司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定向回购其持有的一定数量的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股份数量的上

限为本次宁波银亿控股认购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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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一）实际盈利情况与业绩承诺比较 

经审计，宁波银亿房产2009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5,046.57万元， 201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52,104.55 万元， 2011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62,969.03 万元， 2012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0,323.76 万元， 2013 年

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2,162.94 万元。宁波银亿房产经审计的 2009-2013 年度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均超过《补偿协议》的承诺数。 

（二）房地产开发项目实际盈利情况与资产评估情况比较 

经审计，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上述金陵尚府、海尚广场、环球中心等房地产开发

项目实际实现利润合计 250,528.69 万元，大于《资产评估报告》增值预测数 226,888.35

万元。 

（三）未实现收益资产的减值情况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宁波银亿控股本次注入的宁波银亿房产部分资产未全部实现

销售（包括环球中心、上尚城、海德花苑等项目）。宁波银亿房产已于 2014 年 月 日委托坤

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该等未实现销售的资产在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价值进行评估，以确

认该等资产是否存在减值情况。截止本报告出具日，评估工作尚在进行中。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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